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永取

上列上訴人因竊佔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

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永取明知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中

庄段524地號土地）、同段525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5地

號土地）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管領之

國有土地，蔡永取對之無合法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

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

瓜樹，已竊佔本件土地986.34平方公尺（起訴書誤載為，17

8.81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

（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嗣經五河局駐衛警王禧峰巡

查時發現，訴警偵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

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本件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

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73頁），且於本

院審理時，經逐一提示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

議，本院認該些證據做成之過程、內容均具備任意性、合法

性，其陳述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供述證據

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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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

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蔡永取固坦承其有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

土地上，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分別使用98

6.34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

（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等情，惟

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該些土地在80幾年前就已經

有人耕種，後來才重測登錄，我從92年就開始在中庄段524

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使用，我是土地所有權人，且原審

已判我無罪云云。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係認被告犯竊佔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4月，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有原審112年度易字第880號判

決在卷可查，被告稱原審已判我無罪，應有誤會。

　㈡證人王禧峰於111年12月15日16時30分許，發現被告在中庄

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

木瓜樹，且上開2筆土地，羅金塔、羅耀軍早已於111年9月5

日將所種植芝麻、仙草移除，又被告使用前揭2筆土地之面

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乙節，業據證

人王禧峰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7頁，偵卷

第21至25、31至35頁），復有職務報告、現場照片、位置示

意圖、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地籍圖查

詢資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

03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1年9月5日

水五管字第11102116450號函、中庄段524地號土地現況照

片、土地勘測勘驗報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31

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457號暨檢送嘉義縣○○鄉○○段00

0○0○地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勘驗錄影檔光碟、現場土地會

勘錄影截圖照片在卷可查（見警卷第1、8至11、14至16頁，

見偵卷第49、51至53、73至77、79、81至82頁），顯見被告

係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2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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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又被告使用之面積，

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

　㈢被告雖否認其有竊占犯行，並辯稱：其係中庄段524地號及

同段525地號土地，登記為告訴人管理國有土地之前的原本

使用人，有在前揭2筆土地利用，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云云

（見偵卷第105頁）。然上開2筆土地，於88年11月16日俱已

登記為國有土地，並由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管

理，登記原因為「接管」乙節，有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

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警卷第12至13

頁），足認前揭2筆土地，自88年11月16日已為所有權登

記，屬國有土地，並非登記在被告名下。

　㈣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

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以所有之意思，10年

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69

條、第77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不動產所有權時效取

得，除需證明係以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經登

記之不動產，且經過10年或20年之法定期間取得時效完成，

且其效力，僅不動產占有人僅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

為不動產所有人」，並非當然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且如果占

有人在未登記前，倘若原所有人已辦理登記，占有人即不得

主張時效取得（最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

議㈤決議意旨參照）。估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即使被告

所言非虛，其符合前開民法第769條、第770條規定之要件，

然被告所取得者僅係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

有人」之權利，被告並非當然成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如

前所述，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既已登記為「中華民國」，並

非被告，則該土地應為國有土地，被告辯稱：其為土地所有

權人，自無足採。

　㈤又被告前於110年間，以其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以告訴人身分向白文祥提出竊佔告訴，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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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並非中庄段524地號所有權人，於110年9月15日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且不起訴處分最後尚記載之「告訴人接受本

件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聲請再議」之

教示條款等情，有110年度偵字第8015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

卷足參（見警卷第17頁），被告至少自斯時起已知其非中庄

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明知上情，

猶自居為上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在該等土地鋪設塑膠帆

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其有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主

觀犯意甚明。

　㈥至被告於偵查中所提之109年12月18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

川局會議紀錄、出席人員簽名冊、會議照片、申請鑑界及登

錄協議書、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0年6月8日水

五產字第11050071290號函、嘉義縣政府109年9月18日府地

權字第1090198240號函、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

0日嘉上地登字第1110008391號函、申請確認界址鑑界狀、

補充書、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9月19日嘉上地測字第

1120006888號函、111年7月27日嘉上地測字第1110005019號

函等資料（見偵卷第43至45、55至67、85、89至91、93至95

頁），惟核其上開資料內容，或係在說明系爭土地非被告所

有，被告亦無因時效取得所有權，或係被告主張其為系爭土

地所有權人，剷除土地上雜木要求第五河川局辦理補償、獎

勵金遭拒，或係與被告請求確認界址測量相關之文件，均無

從佐證被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是自無法據以對被告為有

利之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竊佔罪為即成犯，於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

續佔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

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

第31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

5日間之某日起，開始竊佔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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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犯罪行為於占用之始已經成立，嗣後至查獲前為止占

用狀態，僅為不法狀態繼續而非行為尚未終了。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又被告自11

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違法竊佔使用本件

國有土地，其竊佔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而既遂，則其自前揭時

間起迄今持續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過為其竊佔之違法狀態

繼續存在，應僅構成一竊佔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竊佔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本件國有土

地為國有財產，為一己之私，擅自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僅

未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有害國家對於財產之維護及利用，實

屬可議，並衡酌被告否認犯行，所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之面

積，竊佔之期間（業於113年1月5日清除完畢)，暨其自陳之

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

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就

沒收部分說明，參酌相鄰土地國財署曾以公告地價、占用面

積、占用月數及年息率5％計算所受相當租金之利益之標

準，以此為基準計算被告竊佔所取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

37,553元（計算內容參原判決附表），此屬被告之犯罪所

得，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

屬妥適。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罪，惟被告所為之辯解何以

不可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上

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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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地號 占 用 之

本 案 土

地面積

占用時間（依罪

疑惟輕原則，自

111年12月15日

起至113年1月15

日）

公 告 地

價 （ 新

臺幣）

犯罪所得（以申報

地價年息5％計算相

當 租金 之不當得

利）（新臺幣）

嘉 義 縣 ○

○ 鄉 ○ ○

段000地號

土地

986.34

平 方 公

尺

1年又22日 每 平 方

公尺700

元

986.34平方公尺x70

0元x5%x（1年＋22

日/365日）＝36,60

2元（元以下不計）

嘉 義 縣 ○

○ 鄉 ○ ○

段000地號

土地

25.65平

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 平 方

公尺700

元

25.65平方公尺x700

元x5％x（1年＋22

日/365日）＝951元

（元以下不計）

總計 37,553元（36,602元+95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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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永取
上列上訴人因竊佔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永取明知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4地號土地）、同段525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5地號土地）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管領之國有土地，蔡永取對之無合法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已竊佔本件土地986.34平方公尺（起訴書誤載為，178.81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嗣經五河局駐衛警王禧峰巡查時發現，訴警偵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本件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73頁），且於本院審理時，經逐一提示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些證據做成之過程、內容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其陳述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供述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蔡永取固坦承其有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上，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分別使用986.34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該些土地在80幾年前就已經有人耕種，後來才重測登錄，我從92年就開始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使用，我是土地所有權人，且原審已判我無罪云云。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係認被告犯竊佔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有原審112年度易字第880號判決在卷可查，被告稱原審已判我無罪，應有誤會。
　㈡證人王禧峰於111年12月15日16時30分許，發現被告在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上開2筆土地，羅金塔、羅耀軍早已於111年9月5日將所種植芝麻、仙草移除，又被告使用前揭2筆土地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乙節，業據證人王禧峰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7頁，偵卷第21至25、31至35頁），復有職務報告、現場照片、位置示意圖、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地籍圖查詢資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3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1年9月5日水五管字第11102116450號函、中庄段524地號土地現況照片、土地勘測勘驗報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31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457號暨檢送嘉義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勘驗錄影檔光碟、現場土地會勘錄影截圖照片在卷可查（見警卷第1、8至11、14至16頁，見偵卷第49、51至53、73至77、79、81至82頁），顯見被告係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2筆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又被告使用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
　㈢被告雖否認其有竊占犯行，並辯稱：其係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登記為告訴人管理國有土地之前的原本使用人，有在前揭2筆土地利用，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云云（見偵卷第105頁）。然上開2筆土地，於88年11月16日俱已登記為國有土地，並由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管理，登記原因為「接管」乙節，有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警卷第12至13頁），足認前揭2筆土地，自88年11月16日已為所有權登記，屬國有土地，並非登記在被告名下。
　㈣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不動產所有權時效取得，除需證明係以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經登記之不動產，且經過10年或20年之法定期間取得時效完成，且其效力，僅不動產占有人僅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並非當然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且如果占有人在未登記前，倘若原所有人已辦理登記，占有人即不得主張時效取得（最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㈤決議意旨參照）。估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即使被告所言非虛，其符合前開民法第769條、第770條規定之要件，然被告所取得者僅係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之權利，被告並非當然成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如前所述，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既已登記為「中華民國」，並非被告，則該土地應為國有土地，被告辯稱：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自無足採。
　㈤又被告前於110年間，以其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以告訴人身分向白文祥提出竊佔告訴，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並非中庄段524地號所有權人，於110年9月15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不起訴處分最後尚記載之「告訴人接受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聲請再議」之教示條款等情，有110年度偵字第8015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卷足參（見警卷第17頁），被告至少自斯時起已知其非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明知上情，猶自居為上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在該等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其有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主觀犯意甚明。
　㈥至被告於偵查中所提之109年12月18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出席人員簽名冊、會議照片、申請鑑界及登錄協議書、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0年6月8日水五產字第11050071290號函、嘉義縣政府109年9月18日府地權字第1090198240號函、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嘉上地登字第1110008391號函、申請確認界址鑑界狀、補充書、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9月19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888號函、111年7月27日嘉上地測字第1110005019號函等資料（見偵卷第43至45、55至67、85、89至91、93至95頁），惟核其上開資料內容，或係在說明系爭土地非被告所有，被告亦無因時效取得所有權，或係被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剷除土地上雜木要求第五河川局辦理補償、獎勵金遭拒，或係與被告請求確認界址測量相關之文件，均無從佐證被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是自無法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竊佔罪為即成犯，於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佔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開始竊佔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其犯罪行為於占用之始已經成立，嗣後至查獲前為止占用狀態，僅為不法狀態繼續而非行為尚未終了。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又被告自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違法竊佔使用本件國有土地，其竊佔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而既遂，則其自前揭時間起迄今持續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過為其竊佔之違法狀態繼續存在，應僅構成一竊佔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竊佔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本件國有土地為國有財產，為一己之私，擅自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僅未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有害國家對於財產之維護及利用，實屬可議，並衡酌被告否認犯行，所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之面積，竊佔之期間（業於113年1月5日清除完畢)，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就沒收部分說明，參酌相鄰土地國財署曾以公告地價、占用面積、占用月數及年息率5％計算所受相當租金之利益之標準，以此為基準計算被告竊佔所取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37,553元（計算內容參原判決附表），此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罪，惟被告所為之辯解何以不可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地號

		占用之本案土地面積

		占用時間（依罪疑惟輕原則，自111年12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

		公告地價（新臺幣）

		犯罪所得（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986.34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986.34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36,602元（元以下不計）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5.65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25.65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951元（元以下不計）



		總計



		37,553元（36,602元+95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永取
上列上訴人因竊佔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
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
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永取明知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
    24地號土地）、同段525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5地號土地
    ）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管領之國有土
    地，蔡永取對之無合法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
    ，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
    之某日起，在本件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
    已竊佔本件土地986.34平方公尺（起訴書誤載為，178.81平
    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
    段525地號土地部分），嗣經五河局駐衛警王禧峰巡查時發
    現，訴警偵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
    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本件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
    ，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73頁），且於本院
    審理時，經逐一提示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
    ，本院認該些證據做成之過程、內容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
    ，其陳述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供述證據之
    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
    。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蔡永取固坦承其有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
    土地上，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分別使用98
    6.34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
    （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等情，惟
    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該些土地在80幾年前就已經
    有人耕種，後來才重測登錄，我從92年就開始在中庄段524
    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使用，我是土地所有權人，且原審
    已判我無罪云云。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係認被告犯竊佔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有原審112年度易字第880號判決
    在卷可查，被告稱原審已判我無罪，應有誤會。
　㈡證人王禧峰於111年12月15日16時30分許，發現被告在中庄段
    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
    瓜樹，且上開2筆土地，羅金塔、羅耀軍早已於111年9月5日
    將所種植芝麻、仙草移除，又被告使用前揭2筆土地之面積
    ，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乙節，業據證人
    王禧峰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7頁，偵卷第
    21至25、31至35頁），復有職務報告、現場照片、位置示意
    圖、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地籍圖查詢
    資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3
    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1年9月5日水
    五管字第11102116450號函、中庄段524地號土地現況照片、
    土地勘測勘驗報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31日嘉
    上地測字第1120006457號暨檢送嘉義縣○○鄉○○段000○0○地號
    土地複丈成果圖、勘驗錄影檔光碟、現場土地會勘錄影截圖
    照片在卷可查（見警卷第1、8至11、14至16頁，見偵卷第49
    、51至53、73至77、79、81至82頁），顯見被告係於111年9
    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2筆土地鋪設塑膠
    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又被告使用之面積，分別為986.
    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
　㈢被告雖否認其有竊占犯行，並辯稱：其係中庄段524地號及同
    段525地號土地，登記為告訴人管理國有土地之前的原本使
    用人，有在前揭2筆土地利用，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云云（見
    偵卷第105頁）。然上開2筆土地，於88年11月16日俱已登記
    為國有土地，並由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管理，登
    記原因為「接管」乙節，有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
    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警卷第12至13頁），足
    認前揭2筆土地，自88年11月16日已為所有權登記，屬國有
    土地，並非登記在被告名下。
　㈣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
    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以所有之意思，10年
    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
    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69條
    、第77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不動產所有權時效取得，
    除需證明係以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經登記之
    不動產，且經過10年或20年之法定期間取得時效完成，且其
    效力，僅不動產占有人僅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
    動產所有人」，並非當然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且如果占有人
    在未登記前，倘若原所有人已辦理登記，占有人即不得主張
    時效取得（最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㈤決
    議意旨參照）。估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即使被告所言非
    虛，其符合前開民法第769條、第770條規定之要件，然被告
    所取得者僅係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
    之權利，被告並非當然成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如前所述
    ，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既已登記為「中華民國」，並非被告
    ，則該土地應為國有土地，被告辯稱：其為土地所有權人，
    自無足採。
　㈤又被告前於110年間，以其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以告訴人身分向白文祥提出竊佔告訴，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
    認被告並非中庄段524地號所有權人，於110年9月15日為不
    起訴處分確定，且不起訴處分最後尚記載之「告訴人接受本
    件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
    檢察官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聲請再議」之
    教示條款等情，有110年度偵字第8015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
    卷足參（見警卷第17頁），被告至少自斯時起已知其非中庄
    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明知上情，
    猶自居為上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在該等土地鋪設塑膠帆
    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其有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主
    觀犯意甚明。
　㈥至被告於偵查中所提之109年12月18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
    局會議紀錄、出席人員簽名冊、會議照片、申請鑑界及登錄
    協議書、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0年6月8日水五
    產字第11050071290號函、嘉義縣政府109年9月18日府地權
    字第1090198240號函、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
    日嘉上地登字第1110008391號函、申請確認界址鑑界狀、補
    充書、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9月19日嘉上地測字第11
    20006888號函、111年7月27日嘉上地測字第1110005019號函
    等資料（見偵卷第43至45、55至67、85、89至91、93至95頁
    ），惟核其上開資料內容，或係在說明系爭土地非被告所有
    ，被告亦無因時效取得所有權，或係被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
    所有權人，剷除土地上雜木要求第五河川局辦理補償、獎勵
    金遭拒，或係與被告請求確認界址測量相關之文件，均無從
    佐證被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是自無法據以對被告為有利
    之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竊佔罪為即成犯，於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
    續佔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
    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
    第31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
    5日間之某日起，開始竊佔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
    地，其犯罪行為於占用之始已經成立，嗣後至查獲前為止占
    用狀態，僅為不法狀態繼續而非行為尚未終了。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又被告自11
    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違法竊佔使用本件
    國有土地，其竊佔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而既遂，則其自前揭時
    間起迄今持續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過為其竊佔之違法狀態
    繼續存在，應僅構成一竊佔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竊佔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本件國有土
    地為國有財產，為一己之私，擅自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僅
    未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有害國家對於財產之維護及利用，實
    屬可議，並衡酌被告否認犯行，所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之面積
    ，竊佔之期間（業於113年1月5日清除完畢)，暨其自陳之智
    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
    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就沒
    收部分說明，參酌相鄰土地國財署曾以公告地價、占用面積
    、占用月數及年息率5％計算所受相當租金之利益之標準，以
    此為基準計算被告竊佔所取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37,553
    元（計算內容參原判決附表），此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
    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
    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
    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罪，惟被告所為之辯解何以不可採，
    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上訴並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地號 占用之本案土地面積 占用時間（依罪疑惟輕原則，自111年12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 公告地價（新臺幣） 犯罪所得（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986.34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986.34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36,602元（元以下不計）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5.65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25.65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951元（元以下不計） 總計  37,553元（36,602元+95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永取
上列上訴人因竊佔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永取明知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4地號土地）、同段525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5地號土地）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管領之國有土地，蔡永取對之無合法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已竊佔本件土地986.34平方公尺（起訴書誤載為，178.81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嗣經五河局駐衛警王禧峰巡查時發現，訴警偵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本件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73頁），且於本院審理時，經逐一提示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些證據做成之過程、內容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其陳述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供述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蔡永取固坦承其有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上，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分別使用986.34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該些土地在80幾年前就已經有人耕種，後來才重測登錄，我從92年就開始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使用，我是土地所有權人，且原審已判我無罪云云。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係認被告犯竊佔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有原審112年度易字第880號判決在卷可查，被告稱原審已判我無罪，應有誤會。
　㈡證人王禧峰於111年12月15日16時30分許，發現被告在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上開2筆土地，羅金塔、羅耀軍早已於111年9月5日將所種植芝麻、仙草移除，又被告使用前揭2筆土地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乙節，業據證人王禧峰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7頁，偵卷第21至25、31至35頁），復有職務報告、現場照片、位置示意圖、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地籍圖查詢資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3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1年9月5日水五管字第11102116450號函、中庄段524地號土地現況照片、土地勘測勘驗報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31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457號暨檢送嘉義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勘驗錄影檔光碟、現場土地會勘錄影截圖照片在卷可查（見警卷第1、8至11、14至16頁，見偵卷第49、51至53、73至77、79、81至82頁），顯見被告係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2筆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又被告使用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
　㈢被告雖否認其有竊占犯行，並辯稱：其係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登記為告訴人管理國有土地之前的原本使用人，有在前揭2筆土地利用，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云云（見偵卷第105頁）。然上開2筆土地，於88年11月16日俱已登記為國有土地，並由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管理，登記原因為「接管」乙節，有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警卷第12至13頁），足認前揭2筆土地，自88年11月16日已為所有權登記，屬國有土地，並非登記在被告名下。
　㈣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不動產所有權時效取得，除需證明係以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經登記之不動產，且經過10年或20年之法定期間取得時效完成，且其效力，僅不動產占有人僅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並非當然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且如果占有人在未登記前，倘若原所有人已辦理登記，占有人即不得主張時效取得（最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㈤決議意旨參照）。估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即使被告所言非虛，其符合前開民法第769條、第770條規定之要件，然被告所取得者僅係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之權利，被告並非當然成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如前所述，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既已登記為「中華民國」，並非被告，則該土地應為國有土地，被告辯稱：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自無足採。
　㈤又被告前於110年間，以其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以告訴人身分向白文祥提出竊佔告訴，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並非中庄段524地號所有權人，於110年9月15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不起訴處分最後尚記載之「告訴人接受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聲請再議」之教示條款等情，有110年度偵字第8015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卷足參（見警卷第17頁），被告至少自斯時起已知其非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明知上情，猶自居為上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在該等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其有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主觀犯意甚明。
　㈥至被告於偵查中所提之109年12月18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出席人員簽名冊、會議照片、申請鑑界及登錄協議書、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0年6月8日水五產字第11050071290號函、嘉義縣政府109年9月18日府地權字第1090198240號函、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嘉上地登字第1110008391號函、申請確認界址鑑界狀、補充書、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9月19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888號函、111年7月27日嘉上地測字第1110005019號函等資料（見偵卷第43至45、55至67、85、89至91、93至95頁），惟核其上開資料內容，或係在說明系爭土地非被告所有，被告亦無因時效取得所有權，或係被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剷除土地上雜木要求第五河川局辦理補償、獎勵金遭拒，或係與被告請求確認界址測量相關之文件，均無從佐證被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是自無法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竊佔罪為即成犯，於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佔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開始竊佔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其犯罪行為於占用之始已經成立，嗣後至查獲前為止占用狀態，僅為不法狀態繼續而非行為尚未終了。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又被告自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違法竊佔使用本件國有土地，其竊佔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而既遂，則其自前揭時間起迄今持續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過為其竊佔之違法狀態繼續存在，應僅構成一竊佔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竊佔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本件國有土地為國有財產，為一己之私，擅自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僅未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有害國家對於財產之維護及利用，實屬可議，並衡酌被告否認犯行，所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之面積，竊佔之期間（業於113年1月5日清除完畢)，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就沒收部分說明，參酌相鄰土地國財署曾以公告地價、占用面積、占用月數及年息率5％計算所受相當租金之利益之標準，以此為基準計算被告竊佔所取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37,553元（計算內容參原判決附表），此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罪，惟被告所為之辯解何以不可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地號

		占用之本案土地面積

		占用時間（依罪疑惟輕原則，自111年12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

		公告地價（新臺幣）

		犯罪所得（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986.34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986.34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36,602元（元以下不計）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5.65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25.65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951元（元以下不計）



		總計



		37,553元（36,602元+95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蔡永取
上列上訴人因竊佔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8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蔡永取明知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4地號土地）、同段525地號土地（下稱中庄段525地號土地）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下稱五河局）管領之國有土地，蔡永取對之無合法使用權限，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已竊佔本件土地986.34平方公尺（起訴書誤載為，178.81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嗣經五河局駐衛警王禧峰巡查時發現，訴警偵辦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訴由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下稱嘉義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本件當事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69-73頁），且於本院審理時，經逐一提示後，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些證據做成之過程、內容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其陳述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供述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蔡永取固坦承其有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上，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分別使用986.34平方公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部分）及25.65平方公尺（中庄段525地號土地部分，以下合稱系爭土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該些土地在80幾年前就已經有人耕種，後來才重測登錄，我從92年就開始在中庄段524地號、同段525地號土地使用，我是土地所有權人，且原審已判我無罪云云。經查：
　㈠本件原審判決係認被告犯竊佔罪，對其判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有原審112年度易字第880號判決在卷可查，被告稱原審已判我無罪，應有誤會。
　㈡證人王禧峰於111年12月15日16時30分許，發現被告在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且上開2筆土地，羅金塔、羅耀軍早已於111年9月5日將所種植芝麻、仙草移除，又被告使用前揭2筆土地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乙節，業據證人王禧峰於警詢及偵查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5至7頁，偵卷第21至25、31至35頁），復有職務報告、現場照片、位置示意圖、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占用面積地籍圖查詢資料、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嘉義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103號不起訴處分書、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1年9月5日水五管字第11102116450號函、中庄段524地號土地現況照片、土地勘測勘驗報告、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31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457號暨檢送嘉義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勘驗錄影檔光碟、現場土地會勘錄影截圖照片在卷可查（見警卷第1、8至11、14至16頁，見偵卷第49、51至53、73至77、79、81至82頁），顯見被告係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在本件2筆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又被告使用之面積，分別為986.34平方公尺及25.65平方公尺。
　㈢被告雖否認其有竊占犯行，並辯稱：其係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登記為告訴人管理國有土地之前的原本使用人，有在前揭2筆土地利用，為土地之所有權人云云（見偵卷第105頁）。然上開2筆土地，於88年11月16日俱已登記為國有土地，並由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管理，登記原因為「接管」乙節，有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考（見警卷第12至13頁），足認前揭2筆土地，自88年11月16日已為所有權登記，屬國有土地，並非登記在被告名下。
　㈣按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又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民法第769條、第77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不動產所有權時效取得，除需證明係以自主、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經登記之不動產，且經過10年或20年之法定期間取得時效完成，且其效力，僅不動產占有人僅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並非當然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且如果占有人在未登記前，倘若原所有人已辦理登記，占有人即不得主張時效取得（最高法院54年度第1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㈤決議意旨參照）。估不論被告所辯是否有據，即使被告所言非虛，其符合前開民法第769條、第770條規定之要件，然被告所取得者僅係得於登記期限內「請求登記為不動產所有人」之權利，被告並非當然成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如前所述，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既已登記為「中華民國」，並非被告，則該土地應為國有土地，被告辯稱：其為土地所有權人，自無足採。
　㈤又被告前於110年間，以其為中庄段5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以告訴人身分向白文祥提出竊佔告訴，經嘉義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並非中庄段524地號所有權人，於110年9月15日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且不起訴處分最後尚記載之「告訴人接受本件不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長聲請再議」之教示條款等情，有110年度偵字第8015號不起訴處分書1份附卷足參（見警卷第17頁），被告至少自斯時起已知其非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明知上情，猶自居為上揭2筆土地之所有權人，在該等土地鋪設塑膠帆布及水桶後種植木瓜樹，其有刑法第320條第2項竊佔罪之主觀犯意甚明。
　㈥至被告於偵查中所提之109年12月18日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會議紀錄、出席人員簽名冊、會議照片、申請鑑界及登錄協議書、告訴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110年6月8日水五產字第11050071290號函、嘉義縣政府109年9月18日府地權字第1090198240號函、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1年11月30日嘉上地登字第1110008391號函、申請確認界址鑑界狀、補充書、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112年9月19日嘉上地測字第1120006888號函、111年7月27日嘉上地測字第1110005019號函等資料（見偵卷第43至45、55至67、85、89至91、93至95頁），惟核其上開資料內容，或係在說明系爭土地非被告所有，被告亦無因時效取得所有權，或係被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剷除土地上雜木要求第五河川局辦理補償、獎勵金遭拒，或係與被告請求確認界址測量相關之文件，均無從佐證被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是自無法據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參、論罪科刑：
一、竊佔罪為即成犯，於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佔用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此與繼續犯之犯罪完成須繼續至行為終了時為止不同（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開始竊佔中庄段524地號及同段525地號土地，其犯罪行為於占用之始已經成立，嗣後至查獲前為止占用狀態，僅為不法狀態繼續而非行為尚未終了。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又被告自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5日間之某日起，違法竊佔使用本件國有土地，其竊佔犯罪行為即已完成而既遂，則其自前揭時間起迄今持續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過為其竊佔之違法狀態繼續存在，應僅構成一竊佔罪。
肆、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竊佔犯行事證明確，並審酌被告明知本件國有土地為國有財產，為一己之私，擅自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不僅未尊重他人財產權益，有害國家對於財產之維護及利用，實屬可議，並衡酌被告否認犯行，所竊佔本件國有土地之面積，竊佔之期間（業於113年1月5日清除完畢)，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折算1日，並就沒收部分說明，參酌相鄰土地國財署曾以公告地價、占用面積、占用月數及年息率5％計算所受相當租金之利益之標準，以此為基準計算被告竊佔所取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37,553元（計算內容參原判決附表），此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亦未實際發還告訴人，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並無不當，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罪，惟被告所為之辯解何以不可採，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被告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喬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周盟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翁世容
　　　　　　　　　　　　　　　　　　　法　官　林坤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凌昇裕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地號 占用之本案土地面積 占用時間（依罪疑惟輕原則，自111年12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 公告地價（新臺幣） 犯罪所得（以申報地價年息5％計算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新臺幣）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986.34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986.34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36,602元（元以下不計）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25.65平方公尺 1年又22日 每平方公尺700元 25.65平方公尺x700元x5％x（1年＋22日/365日）＝951元（元以下不計） 總計  37,553元（36,602元+951元）     



